
2016.8.31 ❘ 星期三05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 告

杭州登丽美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李灯明诉你单位要求支付
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上劳人仲案
字〔2016〕第196号。因向你邮寄送达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
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
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
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
后的 10 日内，本委定于 2016 年 10 月
11日下午14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
（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
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永欣建业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苗忠兴）：本委受理的申请人许
胜、于荣顺、陈佳曦等 17 人与你单位
劳 动 争 议 一 案（秀 洲 劳 人 仲 案 字
[2016]第 246 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申请书和证据副本、仲裁告知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
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1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
内，并定于2016年9月22日上午9时
00 分在嘉兴市秀洲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嘉兴市昌盛中路
598号秀洲区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
一楼114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
嘉兴市秀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8月31日

仲裁公告

宁波市宏泰担保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担保函四张，编号为NO.宏
泰 诉 保【0000118】、NO. 宏 泰 诉 保【0000119】、NO. 宏 泰 诉 保
【0000159】、NO.宏泰诉保【0000436】，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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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民终3867号
原审被告冯世明、何雪枝：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周孝君

与被上诉人王建荣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作出
的（2016）浙01民终38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98元，由上诉人周
孝君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099号

南京沧影办公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对浙江阿里巴
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
初20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054号

虞燕来：本院受理原告王燕红诉被告虞燕来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6年12月15日下午14：45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330号

深圳市佳美媛丽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东
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
限公司、深圳市佳美媛丽贸易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6年12月12日下午14：00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832号

马洪斌：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马洪斌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2月14日
下午15：00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697号

王斌、俞晓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王斌、俞晓云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2月12日上午
9：05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659号

张慧央、杨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张慧央、杨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2月12日上午
10：45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761号

史丹利化肥宁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控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史丹利化肥宁陵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16年12月14日上午8：45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658号

黎朝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黎朝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2月12日上午10：
0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672号

刘春兰、陈国强、富冬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刘春兰、陈国强、富冬飞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6年12月12日上午9：3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168号

周献中、韩雪梅：本院受理原告俞利娟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14日上午9
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2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061号

孟伟杰、张羽、吕强：原告浙江恒隆担保有限公司（反
诉被告）与被告孟伟杰、张羽、吕强、俞丽君（反诉原告）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浙江恒隆担保有限
公司诉请：1、被告孟伟杰、张羽向原告支付扣款本金4700
元及自2015年12月25日至实际付清日上的违约金（按
月利率20‰计算，暂计至2016年2月26日为188元）。2、
被告吕强、俞丽君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反诉原告俞丽君诉请反诉被告浙江
恒隆担保有限公司支付其鉴定费4200元。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11月18日上
午9时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庭公开
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447号

富阳市鑫强废旧物资有限公司、姜正华、姜秀凤、
章小忠、黄芳：本院受理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富阳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
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
12月5日14时在本院9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328号

杭州辉弘门业有限公司、张荷兰、洪永军：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富阳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诉被告马军
强、杭州辉弘门业有限公司、杭州耿凯五金有限公司、富
阳市强力弹簧厂、黄琳、张荷兰、洪永军、杭州嘉和五金有
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
马军强归还借款500000元并按月利率9.75‰支付至债
务履行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计算至2016年7月28日为
31850元；2、判令被告马军强支付以本金500000元为基
数按月利率5.99‰费率支付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的服
务费，暂计至2016年7月28日为19567.33元；3、判令被
告马军强支付律师费5000元；4、判令其余被告对上述款
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院定于2016年12月15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期顺延）
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078号

江金钟、张明芳：本院对原告吴幼民诉被告江金钟、
张明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30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1、被告江金钟归还原告吴幼民借款人民币85000元，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2、被告张明芳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308号

方明良、刘伟民、祝文琴、陈莉英：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富阳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方明良、刘伟民、
祝文琴、陈莉英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证据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院将于2016年12月9日上午9：30在杭州市富
阳区人民法院二十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222号

楼燕、袁泽瑜：本院受理原告陈卫国诉被告楼燕、
袁泽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422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楼燕归还原告陈卫国借款
170000元；二、被告楼燕支付原告陈卫国以借款本金
17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10日起至借款实际
付清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上列一、二项，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袁泽瑜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陈卫国的其
他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192号

朱建军：本院受理原告邵夏峰诉被告朱建军、楼斌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1民初31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被告朱建军归还原告邵夏峰借款本金30000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楼斌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775号

顾马飞、陈晓清：本院受理原告项益军诉顾马飞、陈
晓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111民初27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一、被告顾马飞归还原告项益军借款5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陈晓清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871号

李梅芝、楼李苑：本院受理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诉被告李梅芝、楼李苑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5日9：30，组成合议庭，
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9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984号

董孝敏、张晓琴、姜锋、骆杭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浔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诉被告董孝敏、张晓
琴、姜锋、骆杭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5日9：00，组成合议庭，在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9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040号

盛莲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阳支行诉被告盛莲军、富景房地产开发（富阳）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5日10：00，组成合议庭，在杭
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9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528号

江志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淳安县支行因与被告江志金、洪义成、吴枝西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27民初15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江志金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淳安县支行借款本金220000元，并支付该款至还清
之日止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和复利（暂算至
2016年4月13日的利息为11437.26元）；被告洪义成、
吴枝西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洪义成、吴枝西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江志金追偿。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72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5422元，由被告江
志金共同负担，被告洪义成、吴枝西
连带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331号
余志坚、徐小琼：本院受理原告姜峰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14日上午9时在
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1421号

王荣才：本院受理原告余潮水诉被告程美和、余仙
彩、王荣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杭淳商初字第142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程美和、余仙彩、王荣才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余潮水借款135000元，并支付逾期
利息33840元及自2013年12月1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
135000元本金、年利率22.4%计算的逾期利息。二、驳回
原告余潮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4640元，保全费1670元，合计6310元，
由原告余潮水负担55元，被告程美和、余仙彩、王荣才负
担625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程美和、余仙彩、王荣才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448号

唐青松：原告郑衍银诉你、徐兴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保全事项通知书等副本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6年12月5日10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593号

李芸、张跃峰：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
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12月7日14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778号

赖朝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素丹建筑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诉被告华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陈忠华及你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甬北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3

2

28

588

15842

奖金

0元

12466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982.8237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29日

第2016101期 投注总额：67268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1 4 4 9 9 0 虎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235期 投注总额：436792元

02 04 05 13 14

奖池累计6.1065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8月29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30

2572

奖金

0元

5209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235期

浙江销售2448868元，返奖额666122元。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29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09246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762元

浙江中奖注数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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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5 5 4

福彩七乐彩
第2016101期 投注总额：7249164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07

奖等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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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2注

16注

26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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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3注

16540注

100110注

奖金

794426元/注

14186元/注

1745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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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1

2

3

4

5

借款人名称

温州华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华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华能东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华能现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累计

担保人名称

温州市豫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森泰集团有限公司、王胜康、余献昆、陈群芳、王飓

温州市豫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森泰集团有限公司、王胜康、陈群芳、余献昆、王飓

温州市豫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华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森泰集团有限公司、余献昆、王胜康、王飓、陈群芳

温州华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豫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森泰集团有限公司、余献昆、王胜康、王飓、陈群芳、王胜章

温州鲁瓦工贸有限公司、森泰集团有限公司、王胜康、陈群芳

账面本金余额

90,000,000.00

79,709,664.82

28,331,973.76

28,344,269.41

29,917,253.90

256,303,161.89

账面利息

8,883,273.75

9,963,539.15

4,428,246.01

4,051,952.41

3,811,368.68

31,138,380.00

本息合计

98,883,273.75

89,673,203.97

32,760,219.77

32,396,221.82

33,728,622.58

287,441,541.89

备 注

利息暂计算至2013年12月31日，此
后以借款人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计
算标准，但若法院判决则以法院判决
书确定的内容为计算标准。借款人
及担保人责任承担也以法院最终判
决内容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
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杭州办事处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
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8 月31日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6年9月12日下午2时
30分在杭州市环城北路305号耀江发展中心3A层
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杭州华东钢构制造有限公司债
权资产”，转让标的债权本金5950万元，利息364.20
万元，本息合计 6314.20 万元（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标的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二、竞买资格：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中国境内

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等其它中介机构关联人员，以及现

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
三、展示、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展示并提供

相关资料。有意竞买者须确保在2016年9月10日
下午4时前交纳保证金，凭银行进账单办理报名竞
买登记手续。

四、与本标的相关人员【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
人（质押权人）、优先购买权人等】届时参加拍卖会，
缺席将丧失相关权利。

五、报名、咨询、拍卖地址：本公司（上同）。联
系电话：85786515-胡

浙江文华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8月31日

拍卖公告


